
债券代码：155501.SH                                债券简称：H 融信 2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H融信 2”复牌的公告 

 

一、本次停牌的基本情况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因重大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护广大债券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2023 年修订)》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期债券已自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开市起停牌。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H 融信 2 

3、债券代码：155501.SH 

4、发行人：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发行总额人民币 11.50 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原为 5 年期，附第 4 年末和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期债券期限调整为 6.83 年期（即到期日为 2026 年 4 月 28 日）。 

7、当期票面利率：6.78% 

8、本金偿付安排：本期债券本金余额偿付方案如下： 

序号 最晚兑付日 兑付比例1 
完成兑付后债券

剩余面值（元） 

 
1 以 100 元/张为基准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本议案通过（2025 年 2 月 27 日）

后的第 10 个交易日（2025 年 3 月

12 日） 

0.2% 98.80 

2 2025 年 10 月 28 日 49.8% 49.00 

3 2026 年 1 月 28 日 25.0% 24.00 

4 2026 年 4 月 28 日 24.0% 0.00 

-- 总计 99.0% -- 

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下同）。 

9、利息偿付安排：“H 融信 2”2023 年度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进一步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增加偿付保障措施的议案》中资本化利息、本

期债券原有票面利率不变，资本化利息与本期债券本金按照相同的兑付日期和比

例进行分期摊还，以票面利率 6.78%计息： 

（1）本期债券 0.2%存续本金及 0.2%资本化利息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含）

至本议案通过后的第 10 个交易日（不含）产生的利息将于本议案通过后的第 10

个交易日以现金支付； 

（2）本期债券 49.8%存续本金及 49.8%资本化利息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含）

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将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以现金支付； 

（3）本期债券 25%存续本金及 25%资本化利息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含）

至 2026 年 1 月 28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将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以现金支付； 

（4）本期债券 24%存续本金及 24%资本化利息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含）

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不含）产生的利息将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以现金支付。

上述兑付日期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资本化利

息、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依据上述约定的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偿付安排，每张“H 融信 2”公司债券本

金及利息的后续兑付方案如下： 

单位：元/张 

序号 最晚兑付日期 
兑付原始

本金金额 
兑付原始

利息金额 
资本化利

息金额 

资本化利

息之利息

金额 

合计兑

付金额 

1 2025 年 3 月 12 日 0.20 0.02 0.01 0.00 0.23 



2 2025 年 10 月 28 日 49.80 8.45 2.77 0.47 61.49 

3 2026 年 1 月 28 日 25.00 4.67 1.39 0.26 31.32 

4 2026 年 4 月 28 日 24.00 4.89 1.33 0.27 30.49 

-- 合计 99.00 -- 5.50 -- -- 

除原始本金、利息兑付外，针对上述因资本化利息计入计息基数需额外支付

的利息，公司将根据上述安排，于相应兑付日期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资金划付（特说明本期债券的面值不会因资本化利息计入计息基

数而调整）。上述兑付金额以元为单位，若因尾数保留四舍五入而产生差异，以

实际分派本息金额为准。 

于上述本期债券兑付调整期间，发行人有权选择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之部

分或全部。提前兑付的本金、资本化利息对应产生的利息计算至提前兑付日当日。 

三、本期债券复牌安排 

2025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就本期债券展期事项发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通知。截至 2025 年 2 月 26 日，相关会议议案已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

过。鉴于重大事项存在的不确定性已消除，因此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H

融信 2”公司债券自 2025 年 3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 

本期债券复牌后将继续按照《关于为上市期间特定债券提供转让结算服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转让。具体转让安排如下： 

1、特定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进行转让，代

码维持不变。 

2、特定债券采用全价方式转让，转让的报价及成交均为包含应计利息的全

价，投资者需自行计算债券应计利息。 

3、特定债券转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逐笔全额结算服务。 

4、特定债券转让的受让方，应当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H 融信 2”复牌的

公告》之盖章页）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